
息县医疗保障局
关于《息县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施行后评估报告

一、评估背景

为贯彻落实《息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方

案》，提高本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根据《评估方案》

的有关规定，息县医疗保障局对《息县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开展了评估。目前，

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并形成如下评估报告：

二、评估工作基本情况

根据《息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方案》的要

求，息县教育体育局高度重视本次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

作。2025 年 6 月 26 日，息县医疗保障局评估小组通过多途

径多举措广泛获取的资料为基础，进行梳理分析，形成了本

《评估报告》。

三、《工作方案》的实施情况和效果

（一）实施情况。《工作方案》制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

开展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聚焦医疗保障信用体系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措施、筑牢基础、补齐短板、提升水平，

全面提升我县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具体效果。本次评估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审视《工

作方案》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



进一步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

决策参考。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得到有效执行，政策落实情况

良好。各学校积极履行职责，确保政策能够落地生根，产生

实际效果。同时，通过加强政策宣传和培训，提高了群众对

政策的认知度和满意度。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和不足。例如，群众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在理解上存在偏差等问题。

四、《工作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操作性、规范性、

协调性

（一）合法性。根据评估，《工作方案》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未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

措施；《工作方案》与上位法相一致；与同位阶行政规范性

文件不存在矛盾。《工作方案》实施以来，制定法律及政策

依据未有明显变动，仍具有合法性。

（二）合理性。《工作方案》由县医疗保障局依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

21 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1〕43 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的工作方案。

（三）操作性。《工作方案》从加强组织领导、紧盯重

点任务、强化工作措施、落实主体责任等方面展开，具备较

强的可操作性。



（四）规范性。《工作方案》结构较为完整，表述用语

基本准确，条文表述比较简洁，条款之间没有明显的歧义，

较为规范。

（五）协调性。《工作方案》与河南省、信阳市现行相

关规定之间基本不存在冲突。

五、评估结论

继续保留。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从本次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结果看，《工作方案》遵

循社会主义法治统一原则，制定程序合法，实施效果显著，

实现了预期目的，建议该文件继续实施。

息县医疗保障局

2025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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